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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本署110年3月31日召開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

報」第17次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10年5月6日經中一字第11030038770
號書函及本部地政司 110 年 5 月 11 日內地司編字第

1100262775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前經本署以 110年 4月 30日營署綜字第

1101078924號函送有關機關在案（諒達），經經濟部中部

辦公室及本部地政司分別於110年5月6日及110年5月11日
來函建議修正會議結論及發文要點（如附件1、2），爰參

考相關意見修正會議紀錄如附（詳如底線標示處，如附件

3）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新北市
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
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
、澎湖縣政府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屏東分場、內政部營建署
城鄉發展分署、國立中央大學

副本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、內政部地政司(以上均含附件)、本署綜合計畫組(1科)



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17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0 年 3 月 3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魏良諭、廖雅虹 

伍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據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辦

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、

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等 2 案，請

本署作業單位另案函請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有

關人員予以敘獎嘉勉。 
 

陸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

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請本部地政司於 110 年 7 月前完成「製定非
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相關

規定修正作業，並提下一次會議報告辦理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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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

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期限 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就「屬使用分區更正、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

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、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一定

規模以下之使用分區劃定等性質之案件」辦理期限展延

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前（按:即 114 年 4 月 30 日前 6 個月）

持續辦理，請本署作業單位另案函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為行政院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輔導期

限屆滿，原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土地之處理措施  

結論： 

一、考量本次所提處理措施係為補充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，

該作法是否妥適，請本署作業單位再洽法規單位釐清，

並就本案與國土計畫銜接之合理性、必要性及正當性等

再予補充後，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確認，並請本

部地政司協助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定。 

二、就本次所提一般農業區恢復特定農業區之辦理時程部

分，請本署作業單位再洽有關機關（單位）釐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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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等有關機關所提意見，如涉及個

案判斷者，請本署作業單位後續再依個案情形協助提供

意見；另涉及手冊內容者，請本署作業單位納入修正參

考。 
 

第二案：歷年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結論： 

一、本案持續追蹤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及目的事業單位查報處理情形，並評估按季召開列管

會議，請各有關單位積極辦理，並請本部地政司依權責

督導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後續處理情形。 

二、請作業單位確認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與

本部地政司「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」之介接功能

是否正常運作；並請評估是否介接農業單位系統、公部

門公共工程案件之資料，另請作業單位再洽水保單位研

議改善水保案件資料整合之時間落差，以減輕地方政府

查核作業負荷。 

三、有關山坡地水保案件之權責分工尚無疑義，各縣市政府

如有特殊案例，請提供本署作業單位研議處理；另就臺

大實驗林等未具查報權責單位，請作業單位配合調整系

統通報作業程序。 

四、目前變異點通報範圍已將可建築土地剔除，並就山坡

地、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核准案件等變異點已另作區

隔，不會重複通報，各縣市政府如仍有特殊情形者，請

提供具體個案資料，以供作業單位錄案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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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關各縣市政府所建議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

統」之操作技術性問題，請作業單位評估配合調整系統

功能。 

六、針對後續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土地違規

使用查處作業，就本次與會單位所提相關意見，請作業

單位納入後續研訂補助作業須知參考。 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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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

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

◎本部地政司 
有關修正作業須知，因涉及本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

之討論事項一，後續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土地之辦理程序，建議確定修正內容之關聯性，考

慮作業時程安排再一併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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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為行政院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輔導期

限屆滿，原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土地之處理措施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

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

（一）目前辦理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之報部核備

有 60 處特定地區，其中有 44 處經各該主管機關核

定興辦事業計畫。就前開辦理案件於修正全國區

域計畫有規定其附帶條件，檢討變更為丁種建築

用地的過程中，如工業主管機關尚未核定其興辦

事業計畫，或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，其使

用分區應循法定程序，恢復為特定農業區。 

（二）目前辦理案件多數皆於 107、108 年申請調整為一

般農業區，並於 109 年 6 月 2 日核備通過。依計畫

期程有 2 年可以辦理完成，也允許再展延受理 2
年，因此最後辦理期限會於 113 年 6 月 2 日終止，

若署內有意調整辦理機制，本部尚無意見。 

（三）辦理期間若尚未通過而應恢復原使用分區者，目前

有兩種處理方式。其一為該案件尚未經核定興辦

事業計畫，則可優先辦理；另一為該案件已核准

興辦事業計畫而尚未依期程辦理完成變更編定

者，則可搭配辦理期程再行續辦。 

（四）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

區管制規則第 31-1、31-2條及審查作業要點之受理

案件，皆已與署內及相關部會作充分溝通並公告

特定地區臨時登記工廠輔導期間屆滿處理原則，

其審理案件皆須於 109 年 6 月 2 日前完成核定作

業，已完成核定者則要再依相關管制規則續辦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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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編定審查程序。 

（五）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所定之輔導期限，並

未明確規定該期間內應完成某作業程序；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31-1、31-2條及作業須知

規範，也並未明確規定應完成某作業事項。因此

本部已與相關部會討論受理案件過渡期之處理原

則並於 109 年 5 月公告，並說明務必於 109 年 6 月

2 日之前辦理完成核定程序，方可接續其他相關法

令之應辦事項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本會目前已收到貴部徵詢意見部分有嘉義縣與桃園

市。其兩縣市皆來函說明該受理案件已經工業主管機關

檢視且並未核准興辦事業計畫。考量逐案徵詢尚無實

益，因此建議後續案件若為明顯毗連或被包夾情形之土

地，且未涉及到分區調整相關程序，可作通案性原則處

理，不須再徵詢本會意見。如有涉及作業須知內容修正

情形，本會尚無意見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本市依經濟部已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有 12 區，其中

5 區處經內政部同意調整特定農業區為一般農業區，並依

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附解除條件。在 109 年 6 月

2 日輔導期間屆滿後，本府即清查前開 5 處特定地區用地

檢討變更情形，其中有 4 區皆為未完成用地變更，1 區只

有部分申請檢討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。在全區皆未申請

用地變更之中有 1 區為 109 年時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

規定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範圍所包

夾，周邊皆為一般農業區，該 8 筆零星土地（面積約 1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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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）若依照原來解除條件恢復為特定農業區，顯然與

周邊劃設條件不符。另該區現況為工業使用且已取得臨

時工廠登記，不具原特定農業區發展條件，恢復為原使

用分區，未來在土地使用管理可能不恰當。爰本府先前

函請營建署同意按周邊土地使用分區維持該區為一般農

業區，就本次會議建議處理方式無其他意見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市阿蓮區的特定地區內有 3 家廠商，其中有 2 家

辦理完成變更編定，僅有 1 家廠商未完成辦理，後

續辦理恢復原使用分區時，是以整個特定地區一併

調整，還是就未完成檢討變更的部分調整？另是

否需再考量特定地區內檢討變更之區位分布情

形，若前開廠商夾雜於已完成檢討變更後之丁種建

築用地間，是否還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之必要

性？ 

（二）本府經發局補充說明，這 3 家廠商原先採整體變更

方式辦理，但後續 2 家則以個案變更方式處理，以

本府立場建議本案不須再恢復原使用分區。因依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，個案變更之廠商

得在特定地區內再進行毗連擴廠，且當時劃定特

定地區範圍時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就該地區表

示不適合作農業使用；又若已經核准興辦事業計畫

者，得不恢復為原使用分區。基於上述兩點，建議

本案可不需檢討變更回特定農業區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申請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之面積若依照核准臨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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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登記面積而有所限制，故特定地區範圍尚無法

全部申請檢討變更，其餘部分是否要就恢復為原

使用分區之處理或是得就鄰近特定地區進行檢討

變更。 

（二）特定地區內之公有土地不可能被同意變更為丁種建

築用地，例如現況有夾雜於丁建之間的長條型公

有土地，該主管機關不同意檢討變更，試問前開情

形是否不列入本次檢討變更範疇或是仍要恢復原

使用分區？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於 106 年全國區域計畫辦理期間，包含兩類特定農

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，一為依據

「工廠輔導管理法」所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，另一

類則為依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就全市（縣）特定

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。後者於檢討

變更時並未將前者範圍再重新調整分區，故現階段

應恢復為特定農業區之特定地區有零星夾雜於一

般農業區之情形，然基於分區大規模管理的方式及

為補充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規定，本署後續擬提

區域委員會及洽法規單位再行確認本次所提作法

之妥適性。 

（二）倘若現行區域計畫規定中，尚有空間得不予恢復原

使用分區，本署將就辦理期限再予評估訂定。 

（三）就特定地區檢討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是否要整區一併

處理，本署建議若檢討變更為丁建之範圍方整，考

量坵塊完整性，就剩餘部分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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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前開範圍完整性條件者則維持為一般農業

區。後續將依個案情形協助提供意見。 

（四）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後將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徵詢意

見，經政策確定後，再請本部地政司儘量於今年 6、
7 月協助配合修正作業需知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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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

◎本部地政司 

（一）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與本司「土地

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」之介接作業約於 106 年 11
月開始討論，當時國土監測仍屬於內政部國土測

繪中心之業務，為了便於各縣市政府填報、案件

列管處理及本司可掌握情況，而提出介接服務功

能，並於106年11月底前完成整體系統上線服務。 

（二）藉由前開系統介接功能，本司透過「土地使用圖資

整合應用系統」接收變異點訊息，並按該系統土徑

月報表檢視及控管個案辦理進度，包含查無違規

已結案、查有違規而後續作監控、裁罰或處分情

形案件，並請各縣市政府依規定期限內辦理完

成。 

（三）另本次會議資料所提列各縣市政府辦理案件進度，

有關彰化縣、屏東縣未辦結案件數較多的原因，

可能是因過去兩年之監測原為一季監測一次，而

後逐步提高其監測頻率，導致於短期間內案件量

暴增而出現未結案件數增加情況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已於 110 年 3 月 26 日召集各鄉鎮市區公所開

會討論，各公所反映未回報案件數多的原因，主

要是因為人力和設備不足的問題，也須考量到地

方生態問題 ，實務執行上有困難。 

（二）就台 17 線以西多為養殖漁業，常見土石採取或堆

置土石情形，以及中科開發許可地區，前開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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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異點通報數較多，公所同仁反映有連續幾個月

的變異點通報均是相同地點。若為同一地點於不

同時間點出現之違規情形可否附註說明，以減少

重複進行查報。 

（三）針對開發許可地區範圍內之變異點，可否請作業單

位先進行圖資套疊剔除未涉及違規情形之變異

點，另小範圍的除草翻土、水域變化等變異點，

是否可加強圖像判識精準度，如不涉及違規的變

異點，是否可事先剔除變異點。 

（四）建請營建署提供明確認定基準，以便於府內及公所

同仁清楚進行查報。 

（五）如農牧用地已變更為可建築用地者，可否從監測範

圍剔除？ 

（六）有關檢討改進措施，將會分年度逐年清理未回報及

未辦結案件，如公所人力不足，將由縣府人力支

援。 

（七）建議營建署後續補助地方政府購買雷射測距儀，以

便查報作業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本縣未回報案件 122 案，經查多屬都市計畫地

區之變異點，而非都市土地仍有 4 案未回報，本府

將會督促鄉鎮市區公所儘速辦理。 

（二）有關非都市土地尚有 74 案未辦結案件，目前皆已

完成現地勘查並移送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

查處，將儘速辦理並完成填報系統。 

（三）有關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與本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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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司「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」之介接成功率

不高，常須手動修正，可能會影響未回報及未辦

結之案件統計。 

（四）建議系統之帳密調整為可自動分類非都市土地及都

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案件，以便加速作業。 

（五）有關部分通報變異點，經查證民眾已取得農業設施

容許使用，並向農業單位確認該項使用屬合法，

目前作業單位已商請農業單位開放帳密申請，供

地政機關查詢相關申請使用資料，以節省作業人

力及時程。建議營建署協助研議於「國土利用監測

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介接農業單位系統，以便查核

作業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監測變異點通報，本府由城鄉單位收文並轉知

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。就未回報及未辦結案件，

因公所人員異動頻繁，系統帳號密碼無確實交接

予新進人員，導致系統填報作業未完成，本府會

再督導公所儘速回報。 

（二）有關人民檢舉之變異點，因通報內容無明確地段

號，故無法進行查報，建議提供明確標的位置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變異點未回報及未辦結情形，因業務人員異動

頻繁，且分屬不同承辦人處理，於業務銜接上有

落差。 

（二）另有關案件是否辦結之認定基準為何？因縣內公所

完成變異點回報後，皆有轉送給各目的事業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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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進行查處，應無這麼多未辦結案件，請署裡

再予說明。 

（三）如彰化縣政府發言，關於土石採取情形也有同一地

點連續數月通報變異點的問題，該類案件皆已進

入現地勘查作業且尚未完成回報，大部分查報完

成皆會簽辦裁罰處理，時程約須 2~3 個月，惟查處

期間監測系統仍持續通報該變異點，建議如有重

複通報之變異點可否加以註記，已減少重複查報

作業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本縣未回報案件均位在都市計畫地區範圍，非都市

土地尚無未回報案件，會後會再轉請都計單位進行查報

作業。另外未結案件共 193 案，因礙於府內及鄉鎮市區

公所人力不足，將會持續積極辦理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未回報案件有 22 案，其中 20 案分布於三個鄉

鎮且皆屬山坡地範圍，其中 17 案已查報完成。於

104 年有 2 案，因位屬於臺大實驗林範圍內，其查

報權責是屬鄉鎮市區公所還是臺大實驗林尚待釐

清。 

（二）如通報變異點位在山坡地範圍，建議可否由山坡地

相關主管機關查報，避免同一土地被查報兩次。 

（三）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每個月均以電

子郵件通知未回報案件數，惟並無列出詳細案件

資料，建議可新增未回報案件詳細內容，以便進

行查報作業。 

 14 



（四）有關變異點未辦結部分，目前縣府現有人力實屬難

以負荷，後續會再加強處理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未回報案件有 20 案，其中屬非都市土地有 8
案，因都市與非都市土地案件分別屬府內都發局

及地政局權管，後續會再加強府內橫向聯繫。非

都市土地未回報 8 案中，有 1 案屬鄉鎮市區公所交

界疑義尚未完成回報，本府會再加強控管，另有 7
案位屬和平區內深山範圍，須先申請入山通行證

始得進入，故尚無法進行現勘，後續會再溝通處

理。 

（二）有關系統密碼須經常性更改情形，請協助調整為固

定密碼，以便登入系統作業。 

（三）因系統呈現畫面未區隔非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範圍

之案件，建請協助調整系統分類，以便檢視查

詢。 

（四）建議新增以地號查詢變異點之系統功能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未回報有 15 案，經清查有 5 案為經核可之開

發許可範圍但尚未被註記，另5案屬去年11月之案

件，已督促鄉鎮市區公所儘速回報處理，剩餘 5 案

屬 104 年前之案件，現階段尚無法於短期間內清查

完成，後續會再加強處理。 

（二）有關未結案部分，目前有約八成為 109 年度集中於

竹北市公所之案件，公所已有先行知會府內辦理

進度，後續會再儘速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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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高雄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未回報之非都市土地變異點有 1 案，該筆土地

尚無地籍資料，請問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，針對

尚無地籍資料之變異點是否屬違規？依照本府解

釋函是屬於無違規情形，若無違規情況是否還要

再於系統顯示？就未結案部分，可能是因案件量

過多尚未於系統登錄處理情形，後續會再予釐

清。 

（二）本府都市計畫範圍內之未回報 3 案，後續會再洽各

公所協助回報處理情形。就未辦結部分，因礙於

人力不足，後續會再確認相關查報內容並於系統

作登錄作業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本府未回報有 1 案，屬都市計畫範圍內之案件且目

前已回報。有關未辦結部分，非都市土地案件有 267 案，

因 109 年案件量暴增，礙於人力不足問題，尚無法在短

期內辦理完結，後續會再持續督促公所儘速辦理。 

◎苗栗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未回報有 1 案，係 105 年的案件，未回報原因

係因為公所及府內人員異動頻繁，業務交接有落

差，後續會再加強業務移交。 

（二）有關未辦結部分，因很多變異點係位在國有土地，

經公所回報如屬國有土地，皆會移請國有財產署

查處，惟因業務繁忙而無法準時於系統填報完成

而累積許多未辦結案件，後續會再加強處理。 

◎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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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因國家公園幅員廣大，如區內或周邊有違規情事，

通常會收到人民檢舉案件。目前未回報案件大多屬

土石崩落或林務局移除銀合歡復育造林計畫之工

程範圍，因人力異動及業務交接，尚無法及時完

成回報，後續會陸續完成。 

（二）有關未辦結部分，本處已陸續辦理查處作業，實際

未辦結情形應無會議資料所列這麼多。 

（三）建議署內研議將公部門施作的工程案件資訊整合至

監測系統，如變異點位屬林務局銀合歡整治工

程、水保局興建水保設施、河道整治工程等範圍

者，可將該變異點剔除不予通報，以減少第一線

人員查報之業務負擔。 

◎嘉義林區管理處 
本處未查報案件有 1 案，目前已查報完成且經認定

係屬合法使用，已完成系統登錄作業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本府未辦結案件主要集中於 108 年度 120 案及 109

年度 130 案，本府已於 109 年 12 月 17 日召開聯合稽查

小組，就未結案部分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辦理，

其中已裁罰有 20 案，恢復原狀且解除列管有 15 案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本府未辦結案件有 167 案，屬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有

46 案，經清查後其中 1 案屬 107 年度，礙於當時地籍糾

紛直至去年才釐清，經本府民政局釐清屬得為從來之使

用並認定為無須裁罰，另有 45 案為 109 年度案件，其中

有 16 案已結案、13 案已裁罰、4 案已送各目的事業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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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裁處，剩餘 29 案後續將再積極辦理。 

◎宜蘭縣政府 
本府未辦結案件有 56 案，目前鄉鎮市區公所皆已完

成回報，並交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。本府後續會

再加強相關單位橫向聯繫並儘速辦理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本府未辦結有 29 案，其中屬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有 10

案，目前已有 6 案已辦結且已更新系統辦理進度，另 4
案為 109 年度 11~12 月，因案情較為複雜，目前刻正辦

理中，後續完成會再更新進度。 

◎彰化農場屏東分場 

（一）本處未辦結有 2 案，經勘查係有經過合法申請可以

使用，不屬違規情形，惟系統上無適當選項可以勾

選，建議可否在系統上新增一項「其他」欄位，以

便登載實際查報情形。 

（二）本處自 109 年度開始毋須再辦理變異點查報回報，

建議可否調整系統設定免再通知本處。 

◎南投林區管理處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查本處違規變異點未辦結案件為 10911 期，所負責

之承辦係新進人員，因未諳變異點陳報時效，而

貴署統計至 110 年 1 月 4 日時，當下本案為未辦結

案件；已責請該站承辦注意填報時效。 

（二）本案轄管土地尚屬圖解區，且面積超過 200 公頃，

又毗鄰私有土地，恐避免影響民眾權益，經多次

溝通與協調後，私有地所有人同意辦理其土地鑑

 18 



界後，才到系統上填報查報成果；將持續督促本

處相關承辦應依限陳報查成果。 

◎基隆市政府 
本縣約有九成皆屬山坡地範圍，雖經署內說明山坡

地案件皆會轉送至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，但本府

仍持續收到水保案件之變異點通報，經查證確屬經水保

局核定之計畫範圍內，建議系統可否介接水保系統資

料，以減少重複通報查報作業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系統上傳照片之欄位，因檔案大小限制，列印時會

縮小圖片，須經點擊下載照片才可放大，可否協助改善

該系統功能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」與本部地

政司系統介接功能，於 106 年 9 月即開始測試，同

年 11 月開始運作，並即時更新變異點通報回報資

訊，會後將再請國立中央大學確認該系統介接功

能。 

（二）有關監測通報的頻率，自過去為期一年 2 期變成一

年 4 期，直至 109 年更改為一年 12 期，各縣市之

監測頻率皆相同，並未針對單一縣市加強監測。 

 (三) 有關彰化縣政府所提圖像判讀精度問題，自民國

91 年執行監測迄今判讀技術日益精進且已臻成

熟，現階段衛星影像解析度為 1.5 公尺，可清楚判

識變異點之異動情形，如有圖像辨識不精準之個

案疑義，請縣府提供具體案例，本署將錄案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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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 

（四）有關彰化縣政府建議變異點如屬除草翻土、水域變

化等無涉及違規使用情形，監測系統可否先行剔除

1 節，因本署監測團隊之任務係比對歷年衛星影

像，只要發現地表有變異，即進行變異點通報，至

該變異點是否有違規使用情形，仍需由各縣市政府

至現地釐清查證。 

（五）有關雲林縣政府反映人民檢舉案件未標示地段號無

從查證 1 節，目前系統均會註記坐標位置供縣市政

府參考，如有特殊情形，請提供具體案例，本署將

協助釐清。 

（六）有關變異點通報範圍，目前系統已排除可建築用

地，另針對開發許可核准案件、山坡地水保案件、

河川區案件，於空間範圍上已有區隔，會另行通報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不會重複通報，各縣市政府

如認通報範圍有調整必要或有通報疑義之特殊個

案，請提供具體建議供本署納研議參考。 

（七）就變異點通報涉及都市計畫地區之案件，本署作業

單位會後將再提供資料予都市計畫組。 

（八）有關重複的變異點是否不再通報 1 節，查監測系統

對於變異點之辨識係以坐標位置為準，只要變異點

的坐標位置不同，即會成立新案件，故對於變異點

是否屬同一地號或同一案件，仍須由各縣市政府查

證確認。 

（九）有關臺大實驗林所管轄之範圍，依土地利用監測辦

法規定，其查報權責應回歸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，後續本署將依規定通盤檢討調整監測系統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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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單位。 

（十）有關彰化農場屏東分場建議調整系統填報欄位 1
節，請提供具體調整建議，本署將再予評估。 

（十一）有關各縣市建議就都市土地與非都使土地案件予

以分類，及圖片列印大小等系統技術問題，本署

將配合調整。 

（十二）有關臺中市政府表示部分地區須申請入山通行證

才可進入，惟該範圍卻產生違規變異點之疑義，

請市府再予釐清。 

（十三）有關臺東縣政府建議於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

查報系統」介接農業單位系統資料，及墾丁國家公

園管理處建議整合公部門工程資料，以減輕查報

作業負擔 1 節，本署將再予評估可行性；另有關水

保案件資料，目前監測系統已整合水保單位之資

料，原則不會重複通報，惟仍有時間落差，如有

特殊個案，請縣市政府提供具體案例，俾本署納

入研議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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